
 

  

銷售條件 
 
一般的 

1. 以下條款和條件適用於我們所有的報價、銷售和交付。 
2. 除非供應商書面接受，否則買方任何形式的文件中對這些條款和條件的任何變更均不適用。 
3. 供應商保留修改這些條款和條件的權利，恕不另行通知買方。 
4. 本條件受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法律管轄並依其解釋。 
5. 除前述明文規定外，《貨品銷售條例》第 1 章的規定除外。第 26 條適用於銷售訂單。 

報價及合約 
6. 訂單在接受並簽署報價單後不得取消或修改，除非經供應商同意並遵守賠償供應商所有損失的條款。 
7. 買方的銷售訂單不一定被視為已被供應商接受。 
8. 購買的商品不能換貨或退貨。 
9. 如果出於任何原因，製造商應對其規格或型號進行任何更改，或者應停止生產銷售訂單下提供的型號或材料，供應商不承擔在這種情況

下交付的責任，但供應商同意在這種情況下交付與銷售訂單中指定的最接近的當前型號或材料。 
價格 

10. 供應商保留根據其無法控制的當前情況（包括但不限於戰爭、內亂、罷工、洪水）提高或降低銷售訂單中指定商品價格的權利（視情況
而定） ，大流行，導致製造商成本的變化，運費或保險成本的增加。 

送貨 
11. 供應商指定的任何交貨時間或日期僅是估計的，供應商不對任何延誤的後果承擔責任。 
12. 供應商保留分期交付貨物並針對每期交付單獨發票的權利。 
13. 在收到付款之前不會發貨。 
14. 供應商不對因戰爭、內亂、罷工、洪水、流行病或任何其他其無法控制的情況而導致的裝運或交貨延誤負責。此外，對於因此類事件或

事件直接或間接引起的損失或損害，供應商不承擔任何責任。 
15. 如果指定了交貨期限，但雙方書面同意未延⾧該期限，則買方應在該期限內提貨。 
16. 如果買方在銷售訂單中指定的貨物準備就緒時未能提貨，則除了供應商可能向買方收取的手續費等其他補救措施外，供應商保留按當前

市場費率收取倉儲費的權利。 
17. 貨物相關的風險和責任應在交貨時或從供應商倉庫提取貨物時轉移給買方（視情況而定），除非另有約定風險應提前轉移。 
18. 買方在接受交付的貨物和/或買方檢查貨物並確認收到完好無損的貨物後，應被視為已接受貨物。 

支付 
19. 上述買方支付貨款的時間至關重要。 
20. 除非另有說明，所有銷售訂單均嚴格按照發票淨現金計算，且不包含任何稅金或關稅。 
21. 如果買方在到期時未能支付本協議項下的任何應付款項，則供應商有權暫停所有進一步的交付，直至違約得到糾正，或者在任何貨物仍

待交付的情況下取消訂單。交付，買方應對供應商因取消而可能產生或遭受的任何損失和/或費用負責。 
標題 

22. 在向供應商支付全額貨款之前，根據本協議出售的貨物的所有權仍歸供應商所有。 
保固單 

23. 所有出售的商品均享有 1 年保修，並符合製造商的保固範圍並符合銷售日期的製造商規格。 
24. 保固範圍不適用於： 

           (i) 電子元件、燈具及其他在定期保養範圍內必須更換的零件； 
           (ii) 未嚴格遵守製造商說明組裝或安裝的貨物； 
           (iii) 未經相應製造商同意而對商品進行更改或添加。 

25. 在此未給出或暗示供應商方面的任何保證條件描述或陳述，也不應將任何保證條件描述或陳述視為雙方或其代表事先在談判中所說或書
面的內容中給出或暗示的任何保證條件描述或陳述。 

26. 對於所提供商品的壽命或磨損，或它們將適合任何特定目的或在任何特定條件下使用，不作出或暗示任何條件，也不給予或暗示任何保
證，儘管該目的或條件可能是已知的或已告知供應商。 

責任 
27. 買方應賠償供應商因按照買方規格完成的工作涉及侵犯任何專利證書或註冊設計而可能承擔的所有損害、處罰、成本和費用。 
28. (a) 供應商不對因使用電力或與所提供貨物的安裝或使用有關或通常與或因貨物安裝而產生的。 (b) 供應商不對買方保險公司可能認為因

交付和/或安裝和/或使用所供應貨物而承擔的任何額外風險負責。 
29.  如果買方違約或違反合約或他對供應商的任何其他義務，或者如果買方的財產或資產受到任何扣押或執行，或者買方應提出或提出與

債權人作出任何安排或和解，或實施任何破產行為，或針對他提出或作出任何破產申請或接收令，或如果買方是一家有限公司，並且有

任何關於結束該公司的決議或申請業務（除合併或重組目的外）應予以傳遞或提交，或者如果指定該本公司的事業、財產或資產或其任

何部分的接收人，供應商應有權立即確定任何合約存續的合約和任何存續的合約應被視為已確定，且不影響供應商可能提出或行使的任

何索賠或權利。 
30. 本合約中的任何內容均不賦予或意圖賦予任何第三方根據《合約（第三方權利）條例》（第 623 章）執行本合約任何條款的任何利益或

任何權利。 
 


